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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提要】 

一、計畫範圍及面積： 

東北以第十三公墓東北側之既有農路向東約三十

五公尺處為界，東南以山坡下緣為界，西以現有竹山鎮

都市計畫界及江西林路向西約八○公尺處為界，南以鹿

山路向南約四二○公尺處為界，西北以延正路向北約一

○○公尺處及現有高壓線為界。計畫面積二五七．一三

公頃。 

二、計畫性質： 

本計畫區為「竹山鎮都市計畫」之延續，故併同「竹

山鎮都市計畫區」，規劃為以居住為主並兼具工、商等

機能之都市。 

三、計畫年期： 

自民國七十一年至民國九十五年，計畫年期為二十

五年。 

四、計畫人口 

依據歷年人口成長趨勢推計，至民國九十五年之計

畫人口為九、五○○人。 

五、土地使用計畫： 

(一)住宅區： 

以現有住宅較為密集地區為基礎，規劃為一住

宅鄰裏單位，住宅區面積計五三．五一公頃，平均

居住淨密度每公頃為一六五人(包括住宅區、商業

區面積計算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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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商業區： 

共劃設商業區三處，包括鄰裏商業中心一處及

小型商業區兩處，面積計四．一八公頃。 

(三)工業區： 

現有竹山工業區，除為配合道路系統及交通需

求將部分地區劃設為道路外，其餘劃設為乙種工業

區，另劃設零星之乙種工業區三處，面積合計一

九．八○公頃。 

(四)保存區： 

現有沙東宮係當地居民宗教信仰活動中心，並

為觀光遊憩據點之一。劃設為保存區，面積○．七

三公頃。 

(五)行水區： 

流經本計畫區之現有東西向水溝，劃設為行水

區，面積二．五四公頃。 

(六)農業區： 

都市發展用地及墓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，面積

計一二二．五○公頃。 

六、公共設施計畫： 

(一)機關： 

共劃設機關用地三處，機一為現有竹山工業區

管理站，機二除供現有警察派出所使用外，並可供

郵政、電信或其他公共建築使用，機三除供現有活

動中心使用外，並可供其他鄰裏性公共建築或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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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，面積合計○．四七公頃。 

(二)學校： 

劃設國民小學用地一處，係以現有延平國小校

地範圍調整劃設，面積二．三五公頃 

(三)零售市場： 

劃設零售市場用地一處位於鄰裏中心商業區

內，面積○．二三公頃。 

(四)批發市場： 

劃設批發市場用地一處位以竹山工業區之南

側，面積一．○○公頃。 

(五)停車場： 

劃設停車場兩處，面積計○．三○公頃。 

(六)公園： 

劃設鄰裏公園三處，均勻分佈於住宅區內，屬

兒童遊樂性質之公園，面積計○．六○公頃。 

(七)加油站： 

於台三號省道旁劃設加油站用地一處，面積

○．二五公頃。 

(八)墓地： 

劃設墓地三處，係以現有竹山鎮第十二及第十

三公墓範圍調整劃設但宜整建為公墓公園，以改善

生活環境，面積合計一七．六二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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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綠地： 

劃設綠地二處，係依竹山工業區之現有綠地調

整劃設，面積計○．一二公頃。 

七、道路系統計畫： 

(一)聯外道路： 

1. 1 號道路： 

為現有台三號省道(集山路)，係本計畫區之主

要聯外道路，向北通往南投、台中向西南經竹山市

區通達鬥六，其路寬配合竹山鎮都市計畫 1 號道路

劃設為二十五公尺。 

2. 2 號及 3 號道路： 

為現有一五一號縣道(東鄉路)，自 1 號道路分

岐向東南通往溪頭及鳳凰谷風景區，計畫寬度 2 號

道路為二十公尺，3 號道路為十五公尺。 

3. 4 號道路： 

為新劃設供中北部地區遊客前往溪頭及鳳凰

谷風景區之過境道路，計畫寬十五公尺。 

4. 5 號道路： 

為現有延正路，向東延長與 2 號道路術接；為

向西通往李勇廟、坪頂埔之聚落間聯絡道路，計畫

寬度十五公尺。 

5. 17 號道路： 

為投五五號鄉道，向東南通往筍子林、半天

寮，計畫寬度十二公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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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區內道路： 

區內道路除上述聯外道路穿越都市發展區部

分兼區內主要道路機能外，依發展現況、土地使用

計畫及發展需要，自聯外道路分岐劃設十五公尺、

十二公尺、十公尺及八公尺寬之主要、次要及出入

道路，並酌予配設四公尺寬人行步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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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自然環境及社會經濟 

一、自然環境： 

（一）地理位置： 

本計畫區毗鄰於竹山都市計畫區之東北側，西

南距竹山市中心區約兩公里，鬥六約二十公里，東

南距溪頭約十九公里，北距南投約二十公里，台中

約四十五公里，行政轄區包括竹山鎮延平裏、延和

裏及延正裏之一部分，計畫面積計二五七．一三公

頃。 

（二）地形地勢與地質土壤： 

竹山鎮地形分屬中央山脈的山地與西部海岸

平原的平地兩部分，地勢從東部高峰峻嶺逐漸向西

北山麓丘陵降低。主要的河川為環繞西北境的清水

溪與濁水溪，兩岸之地質均為現代沖積層。本計畫

區位於兩溪沖積平原交接處，表土為京質壤土，底

土為黃棕壤或棕壤，地質呈酸性反應，適宜耕作，

清水溪與濁水溪兩岸附近水源豊富處多為水田，其

他地區則多為旱田。 

（三）氣象： 

竹山鎮氣候溫和，夏季多雨，冬季乾旱。全年

平均氣溫為攝氏二二．九度，最熱月份七月平均氣

溫為二七．六度，最冷月份平均氣溫為一六．○度，

夏季多西南風，冬季多東北風，年平均降雨量約為

二、二○○公釐，多集中於五至八月間，夏季常有

颱風與雷雨，相對濕度平均為八九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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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區域功能： 

竹山鎮在中部區域之都市體系中屬於一般市

鎮階層，其購物圈與通 勤圈包括鹿穀鄉，乃附近

區山產集散地與服務丘陵區之中心市鎮。其都市化

地區包括現有竹山鎮都市計畫區與本計畫延平地

區。本計畫區位於既有竹山鎮都市計畫區之東北

側，台三號省道與一五一號縣道交會於本地區，對

外交通便利。又計畫區內有一處經濟部工業局開發

之竹山工業區，可提供本計畫區與鄰近地區就業機

會，頗有助於竹山鎮之繁榮發展。 

二、社會經濟： 

（一）人口成長： 

竹山鎮民國五十年之人口數為四七、六九三

人，至民國七十年增為六二、八八一人，二十年間

共增加一五、一八八人，平均每年增加七五九人，

年平均增加率為一四．○‰，其中自然增加率為二

一．七‰，社會增加率為負七．七‰，人口呈屍流

現象。 

本計畫區內人口數民國五十年為二、六三八

人，平均十年增為五、一八○人，二十年間共增加

二、六三八人，平均每年增日一三二人，年平均增

加率為三六．五‰，其中自然增加率為二一．五‰，

社會增加率為 五．○‰，人口呈內流現象，與全鎮

之情況相反，其中以民國六十六年至七十年間人口

增加最速，年平均增加率高達六六．三‰，五年間

人口數增加三分之一左右。究其原因，乃本計畫區

位於竹山鎮之郊區，交通便捷，地價較便宜，且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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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六十二年開發竹山工業區，提供許多就業機會

所致。 

（二）年齡組合： 

竹山鎮人口年齡組成與台灣地區相似。十四歲

以下兒童組人口比率由六十年之三八．八%降至七

十年之三一．八%，十五歲至六十四歲之青壯年組

人口比率由五八．五%升至六三．四%，六十五歲

以上之老人組人口比率則由二．七%升至四．八

%，顯示家庭計畫之成效與生活水準之提高及醫藥

衛生之進步。又勞動人口負擔率由民國六十年之

一．七一降至民國七十年之一．五八，顯示生產力

漸趨增加。 

（三）產業人口： 

竹山鎮就業人口之比例頗高，民國六十一年至

七十年間從業率概在五三%至五九%之間，且略呈

遞增趨勢。各次產業人口之變遷，民國六十一年以

第一次產業人口(農耕業為主)最多占就業人口之

比率為五○．八%，其次為第三次產業人口占四四．

二%，最少者為第二次產業人口(製造業為主)僅占

五．○%，至民國七十年，第一次產業人口比率降

為四○．八%，第三次產業人口亦降為三四．六%，

而第二次產業人口之比率卻增加為二四．六%，顯

示第一、三次產業人口比率日趨減少，第二次產業

人口、工、商混合型態之經濟結構。 

（四）工業發展： 

竹山籲為一山城且不在縱貫鐵路線與高速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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路線上，故工業發展較為遲緩，惟本鎮以「竹」聞

名全省，故竹材加工之工業為本鎮之主要工業。依

據六十五年工商普查資料，竹山鎮製造業按場所單

位統計有一九一家，其中以木竹製品業最多有八○

家，次為食品業五六家，以上二業合計占總數之七

一．二○%。又南投全縣平均每一場所之從業員工

數為二二人，使用動力為二八匹馬力，生產值為五

一三萬元，而竹山鎮平均每一場所之從業員工數為

十四人，使用動力為一八匹馬力，生產值為二四二

萬元。可見竹山鎮製造業之規模平均比全縣為三，

大多為小規模之地方資型工業。 

又據民國六十九年之南投縣工廠名錄統計，竹

山鎮已登記之工為一四五家，其中有八○家集中於

本計畫區內，可見本計畫區為竹山鎮之工業發展要

地。 

 (五)商業活動： 

竹山鎮之商業機能以日常服務性質及中級品

為主，其餘高級品商業多依賴台中、南投或鬥六之

供應。而本計畫區內之商業則限於供應當地居民日

常生活必需之零售業、飲食業與提供觀光遊客所需

之土產業。中級以上之貨品與勞務則需依賴竹山市

中心區與台中市等供應。 

圖一  竹山鎮延平地區位置圖 

圖二  竹山鎮行政區劃示意圖 

圖三  竹山鎮延平地區與中部區域計畫關係圖 

表一  竹山鎮歷年人口成長統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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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 竹山鎮延平地區歷年人口成長統計表 

表三  竹山鎮人口年齡組別百分率表 

表四  竹山鎮產業人口分配表(滿十五歲以上) 

表五  竹山鎮及延平地區工廠家數統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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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  竹山鎮延平地區位置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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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  竹山鎮行政區劃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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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實質發展現況 

壹、土地使用現況： 

本計畫區現有都市發展用地(即墓地、水溝、農業使用

等除外)有六六．四○公頃，占計畫總面積二五七．一三公頃

之二五．八%，區內現有人口五、一八○人，主要集中於集

山路、東鄉路及鹿山路之兩側成帶狀發展，平均居住密度每

公頃約一九○人，其房屋結構大多為磚造平房及二樓加強磚

造。 

商業以雜貨店、土產店及飲食店為主，一般為樓下或樓

下前半段作為商業使用，餘作住宅使用之商住混合使用型

態，主要集中於集山路與東鄉路之交叉口處及沙東宮附近，

其餘沿集山路、鹿山路兩側零散分佈。 

工廠約有三分之二集中於竹山工業區內，餘大多分散於

集山路與鹿山路之南側。由於竹山盛產竹林，故約有三分之

二工廠為竹材加工之地方資源型工業。 

寺廟方面以沙東宮(開台聖王廟)較具規模，已有一六五

年之歷史，目前香火極盛，係當地居民宗教信仰、休閒活動

中心，並為觀光遊憩據點之一，另有較小之寺廟多處分佈於

區內。 

發展區外圍大部分為農業使用，集山路西北側之農田為

七、八等則之優 良農田，集山路與東鄉路南側之農田則為

低等則之看天田。 

貳、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： 

一、機關或公共建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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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有機關或公共建築計有派出所、工業區管理站、

裏辦公室、自來水公司加壓站等各一處及村裏活動中心

二處。 

二、學校： 

延平國小位於集山路與東鄉路交叉口處附近，學區

範圍包括本計畫區及延山裏、延正裏，現有學生數約九

七○人，校地面積約二．二四公頃。 

計畫區內國中生現就讀於本計畫區外西南面之延

和國中，通學距離不遠。 

三、墓地： 

竹山鎮第十二及第十三公墓位於東鄉路兩側，與都

市發展區毗鄰，面積甚大，宜予公園化，以美化環境。 

四、其他設施： 

現有電力、電信、郵政及下水道等設施尚稱完備，

竹山工業區內並配設有二處綠地。 

參、交通運輸現況： 

一、現有道路模式： 

本計畫區之主要聯外道路有兩線。台三號省道(集

山路)本區之首要聯外幹道，向南經竹山市區通往鬥

六、嘉義，向北通達南投、台中，現有路寬約十二公尺，

公路計畫寬度為二十四公尺；一五一號縣道(東鄉路)於

本區自台三號省道分歧，為通往溪頭風景區及鳳凰穀鳥

園之必經路線，現有路寬約七公尺，公路計畫寬度為十

五公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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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落間聯絡道路有五線，公路計畫寬度約為十二公

尺。投五五號鄉道自一五一號縣道分歧通往筍子林、半

天寮；鹿山路向西北通往「竹山鎮都市計畫區」而與台

三號省道術接；延正路向西通達坪頂埔、李勇廟；而與

台三號省道術接；木屐寮路由台三號省道分歧通往木屐

寮。 

區內道路除竹山工業區內之計畫道路較寬而整齊

外，其餘出入道路多呈不規則且彎曲狹窄，出入不便。 

二、道路交通量： 

台三號省道為雲林、嘉義地區通往南投的主要交通

孔道，大多為通過性車輛，近年來交通流量急速增加，

民國六十一年時，名竹橋之日平均交通量為三、九○八

小客車當量，至民國六十九年增達一○、一○五小客車

當量。 

一五一號縣道為通往鳳凰穀和溪頭風景區之必經

路線，近年來由於國民生活水準提高，觀光旅遊風氣日

盛，故交通量快速成長，民國六十一年時，初鄉橋之日

平均交通是為一、八二○小客車當量，至民國六十九年

時增達六、七七六小客車當量，俟鳳凰資鳥園闢建完成

及將來通往信義之道路開通後，其交通量將益趨增加。

又本線交通量有季節性的變化，一到旅遊旺季，如新年

假期、農曆春節、春假及寒暑假等期間之交通量甚大，

連帶使台三號省道之交通流量亦增加，並常導致台三號

省道與一五一號縣道交叉口處交通阻塞之現象。 

三、公眾運輸 

本計畫區目前大眾運輸由員林、台西、彰化客運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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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汽公司等聯合營運，車次甚多，交通便利。 

圖四  竹山鎮延平地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

表六  竹山鎮延平地區重要路段歷年日平剛交通量表 

表七  竹山鎮延平地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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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計畫目標計畫原則與計畫構想 

壹、計畫目標 

一、與竹山鎮都市計畫區竹山工業相配合為一整體，納入中

部區域計畫之都市發展模式。 

二、建立便捷合理之道路系統。 

三、提供經濟有效之公共設施，以匡導都市合理發展，創造

健全、便利、舒適的生活環境。 

貳、計畫原則 

依據歷年人口成長資料及相關計畫推估計畫人口。 

道路系統、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之規劃，均與竹山鎮都

市計畫相互配合，以維整體發展。 

以現有道路為基礎，並配合發展需要，改善聯外道路，

配設各級之區內道路，構成完整之道路系統。 

公共設施用地面積參酌內政部訂頒之「都市計畫定期通

盤檢討實施辦法」之標準與發展現況及實際需要規劃。 

參、計畫構想 

一、計畫人口 

（一）依相關計畫推算 

依據中部區域計畫，至民國八十五年竹山鎮之

都市化人口(包括竹山鎮都市計畫區及本甫畫延平

地區)為四○、○○○人，另據現有「竹山鎮都市計

畫」，至民國八十年之計畫人口為三○、○○○人，又

依其人口成長趨勢推計，至民國八十五年之人口將



 27

約達三二、三○○人此計算區域計指定本計畫區至

民國八十五年之計畫人口約為七、七○○人。 

（二）依歷年人口成長趨勢推計 

本計畫區近幾年來人口成長快速，此主要係受

竹山工業區開發之影響。今後由於竹山工業區之發

展漸近飽和，其人口成長將漸趨穩定，故本計畫參

酌其社會經濟發展背景採行等差級數法與直線最

小備方法之平均數直測其計畫人口至民國八十五

年為七、七五○人，民國九十五年為九、五○○人。 

（三）結論 

由以上所述本計畫區迄民國八十五年之人口

數，以歷年人口成長趨勢推計者為七、七五○人，

而中部區域計畫指定者為七、七○○人，兩者大致

相符，故本計畫區迄民國九十五年之計畫人口訂為

九、五○○人。 

二、住宅區及商業區 

依據民國九十五年之集居規模(計畫人口)合理居

住密度、道路模式及發展需要以現有集居區為基礎規劃

為一住宅鄰裏單元，並配設必要之公共設施。其次本計

畫區為前往溪頭及鳳凰谷風景區之必經中途站，故商業

區之劃設，除考慮當地居民之需要外，並需提供遊客之

商業服務。故劃設商業中心一處，小型商業區二處。 

三、工業區 

依中部區域計畫，本計畫區內不需增設工業區，故

本計畫除保留現有竹山工業區及位於都市發展區邊緣

不影響居住安寧、衛生之現有零星工廠劃設為工業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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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不另劃設新工業區。 

四、道路系統 

以現有台三號省道及一五一號縣道為主要聯外道

路，並自延平橋附近之台三號省道分歧新劃設一線十五

公尺寬之道路與一五一號縣道(一東鄉路)術接，為供

中、北部地區遊客前往溪頭及鳳凰谷風景區之過境道

路，以改善聯外交通，另以五五○鄉道、延正路、江西

林路、鹿山路等設為通往附近聚落之次要聯外道路構成

本計畫後之交通骨幹。 

圖五  竹山鎮延平地區都市計畫結構機能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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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實質計畫 

壹、計畫範圍 

東北以第十三公墓東北側之現有農路向東約三十五公尺處為

界，東南以山坡下緣為界，西以竹山鎮都市計畫界及江西林路向

西約八○公尺處為界，南以鹿山路向南約四二○公尺處為界，西北

以延正路向北約一○○公尺處及現有高壓線為異，計畫面積二五

七．一三公頃 

貳、計畫性質 

本計畫為竹山鎮都市計畫之延續，故併同竹山鎮都市計畫

區，規劃為以居住為主並兼具工、商等機能之都市。 

參、計畫年期 

自民國七十一年至民國九十五年，計畫年期為二十五年。 

肆、計畫人口 

依據歷年人口成長趨勢推計，至民國九十五年之計畫人口訂

為九、五○○人(另詳第三章第三節第一項，計畫人口)。 

伍、土地使用計畫 

一、住宅區 

以現有住宅較為密集地區為基礎，規劃為一住宅鄰裏單

元，住宅區面積計五三、五一公頃，平均居住淨密度每公頃

為一六五人(包括住宅區、商業區面積計算)。 

二、商業區 

共劃設商業區三處，面積合計四．一八公頃，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商一─以現有商店較為集中之集山路兩旁為基礎擴大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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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，面積三．二四公頃，為鄰裏中心商業區，並提供

遊客之商業服務。 

（二）商二─位於沙東宮之北側，主要係服務遊客之需要而劃

設，面積○．二七公頃。 

（三）商三─位於延和裏聚落內，為一服務當地居民之小型商

業區，面積○．六七公頃。 

三、工業區 

現有竹山工業區，除為配合道路系統及交通需求將部份

地區劃設為道路外，其餘劃設為乙種工業區，另於鹿山路兩

側附近依發展現況劃設零星之乙種工業區三處，面積合計一

九．八○公頃。 

四、保存區 

現有沙東宮頗具規模，係當地居民宗教信仰活動中心，

並為觀光遊憩據點之一，劃設為保存區，面積○．七三公頃。 

五、行水區 

流經本計畫區之現有東西向水溝，劃設為行水區，面積

二．五四公頃。 

六、農業區 

都市發展用地及墓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，面積計一二

二．五○公頃。 

陸、公共設施計畫 

一、機關 

共劃設機關用地三處，機一為就現有竹山工業區管理站

劃設面積○．二○公頃；機二除供現有警察派出所使用外，並

可供郵政電信或其他公共建築使用，面積○．一九公頃：機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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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供現有活動中心使用外，並可供鄰裏性機關或公共建築使

用，面積○．○八公頃，機關面積合計○．四七公頃。 

二、學校 

劃設國民小學用地一處，係以現有延平國小校地範圍調

整劃設，面積二．三五公頃。 

三、零售市場 

劃設零售市場用朧一處，位於鄰裏中心商業區內，面積

○．二三公頃。 

四、批發市場 

劃設批發市場用地一處，位於竹山工業區之南側，面積

一．二○○公頃。 

五、停車場 

劃設停車場兩處，停一面積○．一○公頃，停二面積○．二

○公頃，合計○．三○公頃。 

六、公園 

劃設鄰裏公園三處，均勻分佈於住宅區內，屬兒童遊樂

性質之公園，每處面積○．二○公頃。 

七、加油站 

於台三號省道旁劃設加油站用地一處，面積○．二五公頃。 

八、墓地 

劃設墓地三處，係以現有竹山鎮第十二及第十三公墓範

圍調整劃設，面積合計一七．三二公頃。本計畫墓地與都市

發展區毗鄰，故為免影響居住環境，宜整建為公墓公園與住

宅區相連處並宜儘量保持相當深度之綠帶隔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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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綠地 

劃設綠地二處，係就現有之竹山工業區綠地調整劃設，

面積計○．一二公頃。 

柒、道路系統計畫 

一、聯外道路： 

共劃設聯外道路五線，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  號道路 

為現有台三號省道(集山路)，係本計畫區之主要聯外

道路，向北通往南投、台中、向西南經由竹山市區通達

鬥六，其路寬配合「竹山鎮都市計畫」之 號道路(路寬

十五公尺加兩旁綠帶個五公尺，合計二十五公尺)，劃設

為二十五公尺。本計畫道路之中心線與「竹山鎮都市計

畫區」相接處，應以「竹山鎮都市計畫」 號道路之中

心椿為準。 

（二） 號及 號道路 

為現有一五一號縣道(東鄉路)，自 號道路分歧向東南往

溪頭及鳳凰谷風景區，計畫寬度 號道路為二十公尺， 號

道路為十五公尺。 

（三） 號道路 

為新劃設供中北部地區遊客前往溪頭及鳳凰谷風景

區之過境道路，向計畫區東北端延平橋附近之台三號省

道分歧向東南連接 號道路通往溪頭及鳳凰穀，計畫寬

度十五公尺。 

（四） 號道路 

為現有延正路，並向東延長與 號道路術接，為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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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李勇廟、坪頂埔之聚落間聯絡道路，計畫寬度十五公

尺。 

（五） 號道路 

為投五五號鄉道，係通往筍子林、半天寮之聚落間

聯絡道路，其路寬配合公路計畫寬度劃設為十二公尺。 

二、區內道路 

區內道路除上述聯外道路穿越都市發展區部份兼區內主

要道路四能外，依發展現況，土地使用計畫及發展需要，向

聯外道路分歧劃十五公尺、十二公尺、十公尺及八公尺寬之

主要、次要及出入道路，並酌予配設四公尺寬之人行步道。 

圖六 竹山鎮延平地區都市計畫示意圖 

表八 竹山鎮延平地區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表 

表九 竹山鎮延平地區都市計畫道路編號表 

表十 竹山鎮延平地區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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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發展計畫 

壹、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

一、分期分區發展原則 

具有左列條件者優先發展 

（一）發展潛力較大之地區。 

（二）發展阻力較小之地區。 

（三）對環境維護或健全發展急切需要之地區。 

（四）建設經費較易籌措或開發成本較低之地區。 

二、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

本計畫之發展區主要係以現況為基礎予以整理規

劃，未來發展方向應以道路系統及公共設施之開闢，作

為誘導都市健全發展之工具，稚地方政府財力有限，個

項建設為法齊頭並進，應予分區分期集中財力建設發展

較為經濟有效。 

茲依據前項原則，將本計畫區劃分為三期發展，詳

如圖七所示。自本計畫發布實施後起算，前二期每期為

五年，第三期發展區可在將來辦理通盤檢討時視實際需

要再酌予劃分。此後，地方政府應依上述分期分區發展

順序集中財力次第建設各區之公共設施與道路系統，以

促進都市健全發展。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不受分期分

區發展計畫之限制： 

（一）辮理市地重劃者。 

（二）地主願無償提供公共投施用地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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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花費過鉅或阻力太大而對該地區之發展為關鍵性

影響者。 

貳、下水道系統計畫 

本計畫核定實施後，應儘速配合道路模式，辦理全區下

水道系統規劃，以提供良好居住環境。 

參、發展方式 

本計畫之都市發展用地可分兩類，其發展方式如下 

一、一般建築用地 

包括住宅區、商業區、工業區及廟宇等，此類土地

權利人可視實際需要，依照都市計畫法、建築法及其他

有關法令規定建築使用。 

二、公共設施用地 

包括機關、學校、零售市場、批發市場、公園(兒

童遊樂場)、停車場、加油站、道路及水溝等，其開發

方式可由政府籌資開發、各公用事業機構開發，或依多

目標使用獎勵民間投資辦理。 

三、發展經費 

實施都市計畫所需經費，其來源有左列方式： 

（一）依都市計畫法第七十六、七十七、七十八條規定

籌措之。 

（二）申貸台灣省都市展設基金。 

（三）出售不必要之公有土地。 

（四）依獎勵投資方式或多目標使用方案，鼓勵私人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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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公共設施事業。 

伍、其他 

本計畫西南側與「竹山鎮都市計畫」鄰接之計畫範圍界

與道路中心椿應以既有「竹山鎮都市計畫」為準。 

本計畫之 號與 號道路為本計畫區與「竹山鎮都市計畫

區」間之重要連絡道路，惟現有「竹山鎮都市計畫」未規劃

道路與該二線道路相通，故建議於辦理「竹山鎮都市計畫」

通盤檢討時配合變更，接通以利交通。 

圖七  竹山鎮延平地區都市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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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中華民國七十一年十一月編訂。 

中華民國七十三年五月修訂。 


